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槍手勧al 上段人質 
勒索六百萬及飛機 

■(
紐
約
美
聯
社
電)
一
名
有
西
班
牙
口 

音
之
拉
丁
美
洲
槍
乎
，
咋 
刼
持 
一 輛
由
紐 

約
開
往
維
蒙
之
巴
士
及
十
九
名
人
乘
客
，迫 

令
巴
士
開
件
紐
約
堅
乃
迪
國
際
機
場
，勒
索

波
音
式
七
零
七
班
機
一
架
，
星
期 
一 從
曼
谷 

九
時
三
刻
進
至
第
三
個
節 

「高
台
跳
遠
比

( 
雲
訊)
政
府
頒
佈
新
的 

111 
請
做
工
晧

飛
港
啓
德
機
場
着
陸
時
，機
頭
輪
無
法
伸
出 

。
造
成
碰
撞
，機
頭
發
生
小
火
，尙
幸
有
驚 

無
險
，乘
客
一
百
八.十
名
金
部
平
安 
啓
德 

機
埸
因
此
關
閉
四
小
時 
三
十
次
班
機
無
法 

起
飛
或
降
落
。

賽
」
時
，在
司
令
台
右
邊
之
灯
光
道
具
棚
因 

聚
人
太
多
突
然
倒
塌
，
當
時
攝
彭
師
，影
機 

，
二
千
伏
特
高
熱
之
灯
胆
與
電
線 
一 齊
墮
下 

，另
一
棚
之
観
衆
因
驚
恐
乱

411
11 跑
，亦
同 

時
場
下
，
當
時
人
數
約
爲
八
百
，
多
屬
不
守 

秩
序
之
青
少
年
，結
果&
成
一
片
，
呼
天
搶 

地
，據
七
月
一
號
凌
晨
一
時
十
廣
播
經
過
， 

謂
有
八
十
三
人
受
傷
云
。

.
同
日
上
午
六
時
，
德
輔
道
西
之 
.幢
五 

層
高
之
舊
樓
大
火
，
由
三
樓
起
火
直
燒
通
俏 

傅
三
樓
住
客
不
和
，
用
火
水
縱
火
，爲
另 

一
住
年
不
値
與
縱
火
搏
鬥
結
果
兩
敗
俱
傷
均 

被
燒
死
，而
死
樓
兩
男
子
因
击
避
不
及
亦
不 

幸
焚
斃
。

千
讀
，
以
葩
祇
需
爆
表
寄

辦
法

已
不
適
用
，從
現
在
開
始
凡 

初
次
申
請
工
晧
一
定
要
有
兩 

項
證
件
來
證
明
申
請
人
的
身 

份
，
其
中
一
項
須
爲
基
本
證 

明
必
須
落
該
證
件
的
正
本
， 

或
爲
確
證
的
副
本
，
例
如
出 

生
證
明
書
，加
拿
大
公
民
入 

矛
證
書
，
移
民
入
口
紙
等
等 

，基
本
證
明
之
外
，還
要
有 

一
項
次
要
身
份
證
明
文
件
， 

可
用
普
通
的
影
印
本
，如
舅

申

 

請

 

工

 

作

 

咕

 

有

香港連發生兩慘劇 

(
香
港15

訊
)
咋(
六
月
卅
日
一
此
間
連 

發
生
兩
件
慘
事
，
一
是
電
視
攝
影
棚
突
然
倒 

塌
，
使
八
十
人
受
傷
，
一 是
縱
火
疑
案
死
傷

六
百
萬
現
款
及
一
茱
波
音
遠
程
客
機
，
他
自
. 

稱
在
美
國
受
到
白
人
太
多
歧
視
，故
此
要
如 

此
報
復
，
警
方
予
以
包
圍 
喊
話
着
其
投
彈 

，
被
其
拒
絕
並
用
槍
拒
捕
，此
匪
並
射
殺
車 

上
四
十
歲
之
司
機
及 
一 名
女
子
，另
外
射
傷 

五
名
乘
客
。5r

重
傷
嚴
重
，機
場N
閉
達
九:

六
人•
，慘
事
撮
報
如
左
。

「港
視
」
由
「歡
樂
今
宵
」
直
播
電
單

7
3辦環 駛

執
照
，學
校
成
續
報
告
衣 

去期 等
都
可
適
用
，申
處
工
咕
時 

可
帶
育
所
需
要
的
年
份
證
明 

到
失
業
保
險
局
或
加
拿
大
人
力
處
辦
理
，
該 

兩
處
的
辦
事
人
員
會
將
有
關
證
件
査
驗
無
說 

後
，卽
將
各
項
證
件
立
卽
發
還
申
請
人
，
以 

免
费
遞
轉
析
遣
失
之
處
，申
請
者
亦
可
將
申 

請
表
塡
好
後
，
附
同
需
要
的
兩
項
證
明
文
件 

，
寄
到
渥
太
華
的
工
晧
申
請
署
，至
色
遺
失 

了
現
時
的
工
晧
，或
因
甲
請
更
改
名
字
，則 

要
像
初
次
申
請
工
唁
的
人
一 
様
，
須
提
出
兩 

項
身
份
證
明
，
至
於
非
加
拿
大
公
民
或
移
民 

，在
加
拿
大
工
作
或
別
處
居
件
而
在
加
拿
大 

有
入
息
者
，申
請
工
咕
時
則
要
用
加
享
大
入 

境
紀
錄
，
或
加
拿
大
入
境
紀
錄
，及
工
作
簽 

證
，
作
爲
基
本
誘
件
，此
類
工
皓
與
公
民
或 

取
得
居
留
槽
的
永
久
移
民
有
所
不
同
，
可
以 

讓
僱
主
知
道
他
們
要
有
工
作
證
方
可
受
聘
。 

大熊唆死五歲女孩 

(
雲
訊)
週
末
在
亜
省
南
部
的
窩
他
頓 

國
家
公
園
中
，
一 隻
野
態
在
野
餐
場
地
出
現 

，將 
一 年
僅
五
歲
的
小
女
孩
妙
药
咬
傷
，送 

院
不
治18

命.。
該
證
約
有
四
歲
，重
一
一
百
五 

十
磅
，事
件
發
生
後
已
予
人
道
毀
滅
。 

印第安人歓議王子 

(
雲
訊)
在
亞
省
的
機
利
近
埠
，.約
有 

千
印
第
安
人
聚.集
，
準
備
用
北
美
洲
太
野 

牛
一
牛
扒
歡
宴
查
理
王
子
，
以
紀
念
印
第
安
人 

和
英
國
在 
一 百
年
前
簽
署
的
第
七
修
約
，
亞 

省
的
印
第
安
人
與
省
督
拿
天
士
丹
巧
亜
也
將 

參
加
，
亞
省
衞
生
廳
官
員
對
野
牛
拼
是
苦
合 

乎
衞
生
正
表
關
懐

政府保護少數語文 

:
(
涅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陶
杜
首
相
在
接 

受
標
準
廣
播
新
吐
的
訪
問
時
說
一，假
如
省
政 

府
不
能
保
護
少
數
語
交
，
聯
邦
將
介
入
糾
正 

，但
聯
邦
不
願
採
斷
然
行
動
，蓋
因
加
拿
大 

一
的
憲
法
《卽
英
屬
北
美
洲
法
例)
指
明
教
育
措 

施
乃
歸
各
省
政
府
權
力
範
圍
，至
於
古
壁
省 

的
語
書
法
案
，聯
邦
政
府
的
立
場
是
賛
成
古 

里
政
府
腐
大
法
語
的
應
用
的
，但
對
其
消
除 

古
壁
人
學
習
英
語
的
權
利
則
加
以
保
留
，陶 

杜
說
，假
如
古
壁
省
一
意
孤
行
，
人
民
認
爲 

與
憲
法
有
衝
突
，則
聯
邦
可
以
行
使
保
留
權 

或
拒
紹
接
受
古
壁
省
的
語
言
法
案
，陶
杜
認 

爲
聯
邦
將
不
打U

便
用
保
留
權
，
他
認
爲
取 

締
壊
的
法
律
的
適
當
方
法
是
去
取
締
製
造
壊 

法
律
的W
府
，所
以
他
認
爲
補
救
的
方
法
是 

由
選
民
攫
棄
現
時
古
蟹
省
的
執
政
黨■

小
時
之
久.
是
食
終
於
彈
盡
投
降
被
拘
。
其 

車
賽
節F

在
石
崗
上
演
之
現
場
，在
該
晚 

中
一
名
香
港
華 
.6羅
占
美(II

音
)
想
跳
車
二
一，

■

IW
W

N
^^M

*^*^*

逃
走
，
被
鹿
槍
擊
甬
傷
。 

1
 

北京未見慶祝建黛一
煤

管

線

卑

詩

有

條

件

-
北極场氣管路線計劃經卑詩北一

- 賓納說如美满足省條件有得傾 -

(
域
多
利
加
新
社
電)
省
長
賓
納
昨 
表
示
：
聯
邦
能
源
部
所
選
擇
之
福
曉
公
司
所
提

(
化
京
法
新
就
電)
今
年
「
七
一
」
應 

是
中
共
建
黨
五
十
六
週
年
紀
念
日
，但
目
十 

二
年
前
開
始(
一
九
六
五
年)
中
國
報
章
卽 

對
建
黨
紀
念
保
持
仇
默
至
今
。
此
間
人
民
日 

報
並
無
表
示
，亦
不
見
有
宫
方
活
動
，
祇
有 

若
干
大
度
插
上
小
紅
旗
。
據
外
國
記
者
報
導 

，在
新
疆
首
府
烏
會
木
齊
有
慶
祝
活
動
，
人 

民
在
街
上
遊
行
，各
族
穿
上
民
族
服
裝
載
歌 

載
舞
。「

七
一
」
人
民 
報
刊
載
毛
澤
東
選
集 

第
五
卷
以
蒙
，曹
，維
吾
爾•
哈
薩
克
及
朝
一 

鮮
等
五
種
少
數
民
族
語
言
出
版
之
消
息
。 

星航 6 港撞地驚險
北
極
天
然
煤
短
管
路
線
，
符
合
卑
詩
之
立
場
。
故
可
以
考
慮
予
以
作
有
條
件
之
同
意
，但
美 

衿
必
須
先
滿
足
卑
詩
之
先
决
條
件
，
卑
詩
方
可
完
全
同
意
此 
一 設
管
路•經
卑
詩
北
境
之 
一 角 

，省
投
說
現
在
時
機
同
未
成
熟
，
不
宜
透
透
何
種
條
件
。
不
過
他
答
覆
訂
者
發
問
時
稱

交
逋
間
題
僅
是
條
件
之 
一 部
份
。
實
呐
去
年
曾
赴
美
游
說
决
用
與
阿
拉
斯
加
公
路
並
行
之
段

國磨嬰兒六代同堂 

(
安
省
矯
府
加
新
社
電)
今
年
加
拿
大 

國
慶 
，第
一
個
出
生
之
嬰
孩
，
是
在
此
地
誕 

生
之
男
嬰
鄧
占
美
，
他
是
有
史
以
來
頭 
一
個 

「國
慶
嬰
兒
」
而
有
六
代
外
祖
母
者
的
，
他 

第
六
代
外
祖
母
今
年
「百
零
五
歲
，現
仍
健 

在
居
於
紐
并
蘭
聖
約
翰
市

亞省護士全面罷丄 

(
點
問
頓
加
新
社
偌)
亜
畢
打
省
七
大 

醫
院
之
合
格
註
册
護
士
兩
千
六
百
人
，
昨
日 

開
始
罷
工
。
造
成
病
人
不
便
。
此
次
受
影
響 

之
醫
院
計
爲
：
點
問
頓
之
亞
力
山
大
醫
院
， 

點
問
頓
總
醫
院
，
卜
技
利
之
聖
十
字
醫
院
， 

卡
技
利
總
醫
院
，
紅
鹿
市
總
醫
院
，
大
草
原 

市
總
醫
院(
格
蘭
披
里)
，
及
列
必
珠
市
總 

醫
院
。
各
大
醫
院
動
員
一
切
醫
科
學
生
及
佐 

理
員
男
佐
護
等
人
員
照
顧
病
人
。

亞
省"
外
尙
有
其
他
廿
家
醫
院
之
合
格 

註
册
護
士
船
將
於
星
期
五
參
加
罷
工
。 

巡廻車隊鼓吹秋一 

(
多
倫
多
加
新
社
電)
加
拿
大
團
結
統 

-
促
進
委
員
會
主
席
狄
瑪
理
表
示
：
統 
一
宣 

傳
車
隊
將
巡
砲
全
加
各
處
，
以
讀
吹
團
結
統 

一
。
該
會
十
四
年
前
在
滿
地
可
成
立
，
發
行 

「加
拿
大
民
意
」
雜
誌
，
鼓
吹
團
結
不
遺
餘 

力
。騎警被責非法入屋 

(
古
壁
加
新
社
宙)
古
壁
省
長
李
域
斯 

指
責
騎
警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擅
入
人
家
調
查
一 

案
，爲
最
不
當
之
行
爲
，
聯
邦
政
府
解
釋
此 

事
從
未
令
人
滿
意
。

七
二
年 
一 位
騎
警
會
同
古
壁
省
警
及
滿 

地
可
市
警
，
一
共
三
人
，未
持
有
法
院
搜
查 

令
，擅
自
進
入
民
家
突
擊
調
查
「古
壁
自
由 

報
」
，
此
案
最
近
經
由
古
壁
省
府
要
求
調
査 

，
三 

^-警
員
已
在
法
庭
承
認
錯̂

管
路
線
，
故
此 
一 般
推
測
省
長
可
能
將
要
求 

美
方
負
責
鋪
設
柏
油
於
卑
詩
境
內
之
阿
拉
斯 

加
公
路
，
作
爲
條
件
之
一
。

(
香
港
路̂

,
…

(
舊
金
山
通
部)
门
從 

美
軍
，
解
除
美
台
協
防
條
約
，
正
式
和
中 

■
 

*
年
二
月
西
岸
教
授
聯
合
會 

國
建
立
外
交
關
係
。

女
臂
底
各
打
具
西
雅
圖
來
的
臧
英
年
教
授
說
，
他
從 

綸

仙

。
±

11 締
 

小
在
國
民
黨
政
權
下
受
教
育
長
大
。
父
親 

k

『
11 歸

來
謎
O
M
 

臧
啓
芳
曾
任
東
北
大
學
校
長
。
他
由
台
灣 

曾
授
予
國
家
安
全
委
員
會
布 

來
美
前1
忏
任
何
應
欽
的
秘
書
多
年
。
他 

4

很
了
解
台
灣
政
治
，
毫
無
人
權
可
言
。 

熱

目

國

事

務
 

接
着
王
靈
智
說
：
「美
中
兩
國
外
交 

的
奥
克
亠
伯
格
致
函
林
漢
生 

關
係
，對
美
籍
華
人
的
福
利
影
響
很
大
， 

教
授
，
希
望
能
聽
取
美
國
華 

一
九
四
三
年
第
二
次
大
戰
期
間
，
美
中
並 

人
的
意
見
。 

肩
作
戰
，
美
國
取
消
排
華
律
，使
華
人
能 

亠(
月
九
一
舊
金
山
膈
推
二
入
籍
及
置
產
。
韓
戰
期
間
美
中
敵
對
，
許 

定
〃
漢
生
，
王
靈
智
教
授
‘
多
華
人
受
到
政
治
泊
一
害
，
聯
邦
調
査
局
及 

前
申
華
會
舘
主
席
黃
德
慶
及 

移
民
局
藉
故
留
難
，許
多
人
喪
失
居
留
權
。 

西
雅
圖
來
的
戒
英
年
教
授
四 

接
着
前
任
舊
金
山
中
華
會
舘
主
席
黃 

人
赴
華
盛
頓
會
見
奧
克
森
伯 
德
慶
說
：
台
灣
國
民
黨
及
當
地
的
領
事
舘

格
。

操
縱
中
華
會
舘
，
在
美
國
各
地
華
埠
設
有

奥
克
森
伯
格
對
他
們
說 

分
部
，
中
華
會
館
的
職
員
，
很
多
是
國
民 

:

「
以
前
孔
祥
熙
，陳
香
梅 
黨
員
並
擔
任
台
灣
政
權
的
職
位
，接
受
台 

等
來
過
白
宮
代
台
灣
蔣
政
權 
灣
政
權
的
金
錢
資
助
攪
政
治
活
動
，
他
們
. 

說
項
，但
是
華
人
民
間
團
体 

以
代
表
全
僑
自
居
，製
造
宣
傳
，
以
爲
美 

來
白
官
表
達
政
治
意
見
，這 

國
華
人
都
反
對
中
美
建
交
。
他
要
求
美
國 
一

延
笫 - 
次 
。

司
法
部
能
監
視
台
灣
政
權
滲
透
在
美
國
各

首
先
林
漢
生
教
授
用
書 

地
華
僑
社
會
及
各
大
學
的
政
治
和
特
務
活 

面
和
口
述
他
們
的
意
見
，
他
說
•
「我
們
動
。
奥
克
森
伯
格
很
有
興

611的
聽
取
他
們 

•
是
西
岸
大
學
教
育
界
及
其
他
職
業
團
體
的 

四
位
的
意
見
。
尤
其
是
對
國
民
黨
在
華
人 

美
籍
華
人
，
我
們
和
其
他
各
種
族
人
士
一 

社
會
的
政
治
滲
透
，
控
制
中
華
會
館
，假

關
係
，
尤
其
是
.
借
民
意
，反
對
與
中
國
建
交
，
據
說
是
他 

交
政
策
。
我
們 

以
前
從
未
曾
聽
見
過
的
。

樣
關
心
美
阈
政
治~ 

對
中
華
人
民
共
一

深
信"
特
總
統
希
望
了
解
關
心
國
是
的
公 

民
對
於
美
中
冊
係
正
常
化
的
意
見
。
我
們 

華
人
社
會
切
望
美
國
政
府
從
遂
實
躡
「上 

海
公
徳
」.的
諾
言
，撤
退
在
台
灣
的
全
部 

!
f
i
t
i
i
e
l
i
f
l
l
f
f
l
f
l
A

(
六
月
十
四
日
胡
廉) 

白宮邀華人提意見 

前會館主席爆内幕

(
歲
次
丁
巳
年 
五
月
小

*
*
5

**<m
***̂

必

今
晨
晴
天
陰 
明
時
陰
時
晴 

高
溫
度
二
十 
低
溫
度
十
度

::==-E03030:$$:==3:  

每

月

三

元

五

毛
 

毎

.
李
十
元
五
毛
 

半

年

二

十

一

元
 

全

年
 
四
十
二
元
 

零
售
等
份
一
毛
五

加

國

能

源

部

採

用

加

美

財

團

計

劃*

/

M
-

一

4

4

(
本
報
綜
合
渥
太
華
加
新
社.)
聯
邦
政
府
能
源
部
咋
日
星
期-
决
定
選
用
修
正
之
「阿 

加
路
線
」(
阿
拉
斯
加
加
拿
大
路
線)
，作
爲
鋪
設
北
極
天
然
煤
氣
管
糸
統
之
路
線
，
而
不
採 

用
土
著
强
烈
反
對
之
「麥
堅
畤
山
谷
路
線
」
。

「阿
加
天
然
媒
氣
管
路
綫
」
修
正
案
之
路
綫
係
從
阿
拉
斯
加
之
北
端
普
魯
濠
灣
開
始
， 

經
阿
拉
斯
加
中
東
部
之
非
彬
市
，向
東
進
入
加
拿
大
育
干
區
之
實
臣
市
，
再
經
白
馬
市
，
東. 

南
向
卑
詩
之
東
北
角
之
尼
爾
遜
堡
，
以
後
即
分
成
兩
綫
：
一 
條
西
繕
，貫
通
卑
詩
省
中
部
甫

下
，
進
入
美
國
華
盛
頓
州
西
雅
圈•
另
一
支
一 

東
修
，
進
人
亜
省
經
长
技
利
南
下
入
美
。 

此
一
修
正
之
「阿
加
路
線
」
，係
一
部 

份
與
阿
拉
斯
加
公
路
或
油
管
系
統
平
行
，
谁 

源
部
認
爲
此 
一 路
線
最
爲
適
合
，
不
致
破
壊 

太
多
天
然
環
境
與
土
著
之
生
活
環
境
，
並
丹 

外
以
支
線
管
系■

麥
堅
時
三
角
洲
之
天
然 

煤
薫
泉
源
。

阿
加
路
線
煤
氣
管
系
之
建
造
費
約
需 
一 

百
億
元
，
此
路
線
係
由
加
美
合
作
之r

阿
加 

財
團
」
所
屬
福
曉
公
司
，
亜
省
煤
氣
管
公
司 

，
西
北
管
公
司
等
所
聯
合
提
出
。

前
時
最
遭
物
議
之
「麥
堅
時
山
谷
路
線 

煤
氣
管
系
」
則
爲
財
力
更
雄
厚
之
美
商
北
極 

燥
疑
公
司
提
出
，案
已
遭
七
著
强
烈
反
對
及 

布
澤
大
法
官
建
議
擱
置
十
年
。

能
源
部
認
爲
美
國
投
資
此 
一
「阿
加
煤 

氣
管
」
，一
將
會
帶
給
加
國
經
濟
莫
大
利
益
， 

但
希
望
加
商
福
曉
公
司
至
少
能
投
資
佔
百
份 

五
十 
一 
股
份
。

陶杜後天訪問卑詩 

(
雲
訊)
陶
杜
首
相
在
七
月
七8
八
日

巴基斯坦陸軍兵變 

布

托

今

晨

被

推

18

 

(
伊
斯
蘭
堡
路
透
社
急
電)
巴
基
斯
坦 

風
雲*
變
，布
托
總
理
今
晨
拂
曉
之
前
被
軍 

人
集
團
兵
變
推
翻
，布
托
總
理
迄
發
電
時
仍 

下
落
不
明
，執
政
黨
「人
民
黨
」
要
員
與
及 

對
黨
「聯
合
黨
」
各
領
袖
亦
全
數
被
軍
人
淤 

黑
夜
夢
中
逮
捕
，軍
人
行
動
迅
速
，在
政
變 

後
四
千
五
分
鐘
之
内
成
功
控
制
政
府
全
部
及 

反
對
黨
各
領
袖
。

政
變
成
功
之
陸
軍
已
在
他
台
廣
播
，聲 

稱.布
托
已
被
推
翻
，
一 
切
平
靜
如
常
，要
求 

人
民
勿
驚
惶
。
•

伊
斯
蘭
加
新
社
急
電)
巴
基
斯
坦
政
變 

成
功
領
袖
陸
軍
參
謀
長
他
亜
森
將
軍 
，廣
播 

已
逮
捕
布
托
總
理
，並
宣
佈
實
施
全
國
軍
事 

戒
嚴
，施
施
赫
將
軍
稱
，僅
係
暫
時
攝
政
， 

仍
然
尊
重
總
統
楚
治
利
之
地
位
，
一
俟
大
選 

定
局
，即
將
還
政
於
民
云
。

此
間
傅
說
兵
變
己
殺
一

三
百

五
十
人
， 

{8未
經
證
實
。

布
托
三
月
當
選
連
任
總
理
，被
指
爲
僞 

選
，反
對
黨
九
黨
聯
合
，暴
動
反
對
，要
求

訪
問
里
詩
。
首
相
於
七
星
期
四
下
午
二
時

其
下
台
，予
以
最
後
通
牒
，

答
覆
，

半
將
由
上
議
院
議
員
雷
布
資
和
卑
詩
省
自
由 

黨
黨
魁
捷
臣
陪
同
下
前
往
訪
問
北
雲
西
四
街 

二0
九
號
的
披
里IS

提
遜
會
所
。
七
月
八
日 

星
期
五
則
由
女
國
會
議
員
賀
德
陪
同
到
雲
埠 

域
多
利
街
三
三
零
號
的
約
翰
亨
得
里
公
園
及 

固
蘭
胡
社
匾
中
心
與
群
衆
會
面
。

忽
然
陸
軍
兵
變
，.將
雙
方
全
部
就
捕
。 

金烱旭作證受恐嚇 

(
漢
城
美
聯
社
電
：>

南
韓
政
府
不
管
部 

部
長
閔
丙
光
孝
認
曾
奉
命
上
月
赴
美
制
止
南 

韓
情
報
局
長
金
烱
旭
向
美
國
國
會
作
證
賄
買 

美
國
會
議
員
案
，
據
紐
約
時
報
報
導
說
；
南 

韓
總
統
朴
正
熙
曾
警
告
金
烱
旭
，
若
往
美
國 

會
作
證
不
利
南
韓
，
必
受
處
死
之
懲
罰
云
。 

閔
丙
光
說
他
曾
將
朴
總
統
此
項
訓
令
交 

給
聯
合
國
大
便
文
德
俊(.
譯
音)
。 

美議員警吿朴正熙 

一(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)
在
美
國
國
會
作 

證
賄
買
議
員
案
之
南
韓
前
情
報
局
長
金
烱
旭 

，
確
曾
受
到
南
韓
總
統
之
恐 e

，
不
准
其
作 

證
不
利
南
韓
，
否
則
予
以
縛
架
處
死
云
，
衆 

議
員
并
沙
昨
日
向
國
會
提
致
此
項
情
報
，.並 

聲
->:一若
南
韓
敢
剌
殺
金
氏♦ 
美
國
必
予
以
强 

烈
反
應
，
他
說
若
果
朴
正
熙
仍
不
尊
重
南
韓 

國
內
人
權
美
國
應
當
立
即
撤
退
全
部
駐
防 

一 之
武
力
。

蘇意公報承認被迫容忍 

歐

洲

共

黨

紛

紛

反

蘇

■

4

2

(
莫
斯
科
路
透
社
電)
蘇
聯
與
意 

之
規
定
，匍
共
於
廿
一
年
前
反
叛
蘇&

一
 

大
利
共
黨
訪
蘇
代
表
團
共
同
發
表
公
報 

至
今
，蘇
聯
當
年
派
兵
鎭
壓
匈
牙
利
革--

 

，
檢
討
與
西
歐
共
黨
之
關
係
，
蘇
聯
表 

命
，窗
有
大
軍
駐
匈
監
視
。 

示
將
避
免
與
西
歐
共
黨
衝
突
，祇
要
他 

(
馬
德
里
美
聯
社
電)
西
班
牙
八
=
 

們
不
發
動
攻
擊
蘇
聯
，蘇
聯
可
以
容
忍 

十
，一
敖
共
黨
女
領
袖
「霹
鑫
火
」
衣
白
- 

法
國
西
班
牙
意
大
利
等
國
共
黨
之
聯
合 

魯
篇
攻
擊
蘇
聯
，她
責
蘇
破
壊
歐
洲
共 
一 

。 

黨
團
結
，又
說
蘇
聯
之
社
會
主
義
制
度
一 

一 

(
布
逹
佩
斯
美
聯
社
電)
句
牙
利 

並
不
足
以
成
爲
模
範
之
社
會
主
義
聯
合 
) 

共
黨
報
紙
今
日
聲
明
稱
，歐
洲
各
國
共 

制
度
，不
適
合
欧
洲
，蘇
聯
則
攻
擊
她 
) 

黨
均
應
獨
立
自
主
，各
有
不
同
路
綫
以 

離
經
叛
道
，另
有
野
心
企
圖
統-
歐
洲 
- 

適
應
不
同
環
境
，無
須
遵
從
蘇
聯
一
致 

共
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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